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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大学专利活动已有将近百年历史,大学对待专利的态度和政策, 大学专利活动的模式均有

显著变化。二战后美国大学推动联邦政府修订专利法案, 不但反映出政府- 大学之间深刻而复杂的关系, 也

为大学从事技术转移进而为经济发展服务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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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将发明信息公之于

众,从而促进技术的进步;专利制度是科学技术发

明进入市场的通道, 对于作为知识型组织的大学

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一、美国大学专利活动的起源

美国的专利制度历史悠久, 1787年制定的合

众国宪法中就有专利保护的条款 [1]。但对美国大

学而言,专利活动是比较晚近的事情。通常认为

成立于 1912 年的研究公司 ( Research Corpora-

t ion)标志着大学专利活动的起源。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的科特雷尔教授( F rederick Cot trell )获

得了发明专利, 他无意于从中获利,想将专利权赠

予加州大学,但是当时的大学章程禁止接受这样

的馈赠。科特雷尔最终决定成立一家非营利公司

来经营专利, 所获收益用于资助科学家开展研

究[ 2]。研究公司后来与多所大学签订协议代理教

师的专利事务, 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著

名机构[ 3]。

1924年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斯腾鲍克 ( Harry

Steenbock)的发明吸引了制药公司的注意并意图

买断专利,但他认为应该由一个大学附属的非营

利机构来管理专利。大学董事会普遍反对这种想

法,最后还是勉强同意并于 1925年成立了威斯康

星校友科研基金会( Wisconsin Alumni Resear ch

Foundat ion, WARF)来管理本校教师的专利事

务。校友基金会尽管具有明确而独立的法律地

位,却依然被视为大学的附属相关机构。此后又

有一些高校陆续建立了类似的机构。

独立机构和大学附属机构代理大学教师的专

利事务,形成了美国大学专利活动的第三方代理

模式,也反映出美国大学对待专利事务的态度比

较复杂微妙。通常而言,大学支持用专利的形式

来保护科学发明, 这不仅仅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

目的,也有维护学校声誉的考虑。但是科学研究

的基本特性之一就是开放性, 与专利的独占性格

格不入;而且专利意味着从科学发明中获利,这与

大学作为非营利组织的特性也背道而驰。因此大

学通常刻意避免直接管理专利事务, 也缺乏正式

的专利政策。

一般认为,二战前的美国大学,绝大部分没有

正式的专利政策 [4]。1924 年, 利哈伊大学 ( Le-

high University) 在美国大学中最早建立起正规

的专利政策[ 5]。而在十年后的 1934年, 对 20所

美国著名大学进行的调查显示, 只有 2 所大学对

教师专利事务具有明确规定[ 6]。从数量上看, 二

战前的美国大学在申请专利的数量上是微不足道

的, 1925~ 1945年间,主要的美国大学获得的专

利仅为 94项[ 7]。

二、联邦政府专利政策对大学的影响

二战期间美国将大量军事科研合同承包给大

学和企业承担。按照章程规定,所有政府资助的科

研项目所产生的专利权均归政府所有。战时成立

的科学研究发展局设有专利科,在拉文德( R. A.

Lavender)领导下,负责包括曼哈顿工程在内的所

有专利事务,妥善地维护政府利益[ 8]。战时专利问

题十分复杂,战争极端保密的需要,大公司严格的

专利政策,都需要加以平衡。特别是新的发明层出

不穷,在专利法中几无先例,需要专利科审核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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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决定。截至 1946年初,科学研究发展局一共受

理了 6746份发明报告,其中有 2601份符合美国专

利局申请标准 [9]。战时的专利活动奠定了联邦政

府的专利政策基础,即联邦政府资助产生的专利应

该由政府拥有,进而服务于公众利益。

二战后联邦政府成为大学科研活动的主要资

助者,联邦机构不愿将专利所有权给予大学, 而是

自行掌管专利许可事务,但在实际操作中由各个

联邦资助机构自行其是, 最多时曾有 26个相关规

定,缺少专利政策的统一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大

学对待专利的态度并不积极。在这一阶段,大学

虽然产生出许多科研成果,但在发明所有权不属

于自己的情况下,专利申请不关大学的事,专利许

可更是无从谈起。

1963年,肯尼迪总统的科学顾问韦斯纳( Je-

rome Wiesner)最早意识到,需要采取措施来解决联

邦专利政策混乱的问题。韦斯纳是来自麻省理工

学院的教授,对于大学的立场非常熟悉。在其推动

下肯尼迪总统于当年 10月发布了有关政府专利政

策的备忘录,首次试图制定一个统一的政府专利管

理政策,以合理解决政府合同所产生专利的权利归

属问题,并对政府投资所产生的专利权归属采取了

灵活态度。当能证明政府获得专利权可以更好地

服务于公共利益时,则由政府获得专利权,否则专

利权都由承包商保留 [10]。1971年 8月, 尼克松总

统发表了类似的备忘录,再次确认了以上原则,并

强调与承包商的积极合作,使发明专利尽快商品

化,尽可能地让承包商拥有专利权[ 11]。

肯尼迪总统备忘录标志着大学第一次被正式

允许保留他们在政府资助情况下产生的发明, 具

体形式为大学与联邦机构谈判达成机构专利协议

( Institut ional Patent Ag reement, IPA)。机构专

利协议允许大学成批量地保留专利, 同时大大简

化了谈判的程序与成本。威斯康星大学是最早展

开谈判的高校, 通过其校友基金会( WARF)与卫

生部在 1968年达成了美国大学的第一个机构专

利协议,随后在 1973年又与国家科学基金会达成

协议。此后陆续有一些大学与卫生部进行谈判,

从而使大学能够更加方便地开展专利许可活动,

也为后来的法律修订奠定了基础。

三、贝赫-多尔法案奠定大学技术转移的法

律基础

1974年成立的/ 大学专利管理者协会0 ( Soc-i

ety of U niv er sity Patent Administr ator s, SU-

PA) ,重点关注联邦资助产生的专利商业化问题,

代表一些大学联合起来推动专利法规的修订。其

中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和麻省理工学

院等成为重要的游说力量[ 12]。在 70 年代末, 卫

生部搁置了专利谈判的速度, 大学对此普遍感到

失望,纷纷透过各自的管道向国会抱怨 [13]。这些

游说和抱怨促使贝赫( Birch Bayh)和多尔( Rob-

ert Dole)两位议员提交了/ 大学和小企业专利法0

( U niversity and Small Business Patent Act )的议

案。

以往一直有很多议员反对将政府资助产生的

专利权授予大学, 认为这是对公共财政的浪费。

但在 20世纪 70 年代末期, 这些反对的声音逐渐

静寂下来, 面对日本、西欧等国的经济竞争,加强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获得了广泛共识, / 国际竞争

力0已经成为联邦政府和国会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此外提案的焦点集中于大学和小企业, 策略性地

回避了大企业的专利权问题, 从而避免了有关垄

断的争议。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 该法案在国会

辩论中没有遇到很多阻力, 最终于 1980年 12月

经卡特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这就是/ 专利与商标法

修正案0 ( Patent and Trademark Law Amend-

ment Act of l980) , 通常称之为/ 贝赫-多尔法案0

( Bayh-Dole A ct )。

/ 贝赫-多尔法案0的核心是专利权的归属,明

确规定联邦政府资助下产生的大学发明,其所有

权可以归大学,同时大学要承担起专利申请和将

专利许可授权给企业界的义务。联邦政府仅仅保

留/ 介入权0 ( M atch- in Right ) , 即大学如果未能

通过专利许可方式使某项发明商业化, 联邦政府

将保留决定该项发明由谁来继续商业化的权利。

此外还规定发明人应分享专利许可收入,大学应

将技术转移所得、全部专利许可所得返还到教学

和研究。

/ 贝赫-多尔法案0也是一系列法律变迁的起

点。仅仅这样一部法案还不足以推动技术转移的

实现, 需要更多的相关措施和法律加以配套。

1980年通过的/ 史帝文森-韦德勒法案0 ( Steven-

son-Wydler A ct ) ,意在促进联邦实验室的科研成

果实现技术转移,但在具体实践上效果并不明显。

为此在 1986年国会通过了/ 联邦技术转移法案0

( Federal T echno logy Tr ansfer Act, FT TA ) , 再

次确认联邦政府将继续承担基础研究的费用, 鼓

励实验室与私人企业联合开展技术创新实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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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同时声明转移的过程主要由私人部门来完

成,政府不应与之竞争。/ 联邦技术转移法案0吸

取了/ 贝赫-多尔法案0实施几年来的经验和教训,

与后者相呼应构成了技术转移的主要法律框

架[ 14] ,使美国的主要科研机构包括大学和政府实

验室都获得了法律上的许可开展技术转移活动。

经过将近 20年的努力, / 贝赫- 多尔法案0终

于统一了联邦政府的专利政策,为大学-企业间的

技术转移奠定了法律基础。有学者认为,在一个

知识社会中, /贝赫-多尔法案0的转让知识产权实

际上相当于向整个研究型大学体系的一次土地赠

予,堪与 19世纪的莫里尔法案相媲美[ 15]。以/ 贝

赫- 多尔法案0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变迁,

体现了联邦政府与国会的一致性, 均将大学在智

力上的创造力视为一种宝贵的国家资源,而专利

体系则是将智力资源传递给公众的工具。传统上

认为政府资助的专利应由政府所有并服务于公众

利益,但是政府所有只是在名义上提供给所有人,

实际上没有人享受到技术进步的好处, 无法解决

转移的途径,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设想而缺乏操

作上的可行性。因为在政府垄断专利的状态下,

不管花多少钱, 联邦资助的研发成果都不会造福

大众,只有通过适当的奖励措施才能吸引市场的

投资,从而实现技术的快速商业化。通过专利制

度将政府掌握的智力资源转移到大学和小企业手

中,进而实现技术转移,这种做法不但符合公众利

益,也是一种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措施。

四、大学技术转移机构促进大学专利活动

20世纪 70年代以前, 美国大学多采取第三

方代理模式,委托校外公司代理本校的专利事务。

但这种模式容易产生纠纷,已经很难满足大学的

实际需要。如研究公司在 70 年代曾为超过 200

所高校代理专利事务。为了节约成本、鼓励高校

进行专利审核、促进高校专利事务的内部化过程,

特别是在 80年代以后,联邦政府和工业企业都需

要大学更多地服务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将大

学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 因此,加速大学技术

转移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大学自行处理本校专

利事务,可以更加有效地推动科研成果商业化,进

而服务于公众利益。

大学技术转移机构是大学主动适应外界变化

的产物,使大学在管理职能和组织结构上都发生了

新的变化。斯坦福大学早在 1970年成立的技术转

移办公室,开创了大学自行举办专利授权的先河,

并被众多美国大学效仿,形成了当代大学实施技术

转移的标准模式。通过斯坦福大学的案例我们可

以进一步了解大学如何介入技术转移的过程。

在 20世纪 50年代, 斯坦福大学还很少涉足

知识产权相关事务, 教师申报的发明都由项目资

助办公室负责接收并转交给相应的联邦机构。有

限的技术授权事务都被委托给研究公司代理, 15

年里只获得了 4500 美元的收益 [16]。1968 年, 瑞

默斯( Niels Reimer s)加入了斯坦福大学项目资助

办公室,看到了学校有许多发明极具商业价值,于

是游说学校管理当局同意他进行技术授权许可的

试点,当年就创收 5. 5万美元。正是在这立竿见

影的成功刺激下,斯坦福大学遂于 1970 年 1月 1

日正式成立技术许可办公室( Off ice o f T echnolo-

gy Licensing, OT L) , 包括瑞默斯在内有 2名员

工。1974年,斯坦福大学教授科恩与他人合作发

明了/ 基因切割0 ( Gene-splicing )的生物技术, 瑞

默斯看到了其中的商业潜力, 并说服科学家允许

他申请专利。这在当时并非易事, 此前还从未有

过类似的专利, 但是在瑞默斯的坚持下, 终于在

1981年成功申请了发明专利, 并以非独占性许可

方式( non-exclusive license)将此专利授予了 73

家企业, 开启了全球生物技术产业。该专利于

1998年到期, 一共创造了 2. 5 亿美元的收入 [17] ,

一直都是斯坦福大学最重要的专利收入来源。

1970~ 2004年,斯坦福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

一共申请到 1442 项专利,共获得 6. 43 亿美元的

收入[ 18]。从收入来源看, 主要产生于生命科学、

物理科学和计算机科学。2004年收入为 4700万

美元,其中发明人得到了 1180万美元, 院系得到

了 1270万美元,学院得到了 1250万美元。技术

转移办公室每年截留专利收入的 15%用于行政

开销,但会将多余部分投入到科研基金,累计投入

了 3560万美元,用于支持教师开展科研工作。此

外还投入少量经费用于研究生奖学金。

自/ 贝赫-多尔法案0通过之后, 美国大学纷纷

设立技术转移办公室负责专利事务管理和技术转

移事务, 从 1970 年代的不到 30 所大学增加到

1995年的 275所大学,主要的研究型大学都开始

在学校层面介入专利业务[ 19]。图 1 显示了 1970

~ 2004年间美国大学设立技术转移机构的情况,

高峰时段正是 80至 90年代之间。大学技术转移

办公室的全职雇员人数也在不断上升: 1992年全

美国大学仅有 400多人, 2004年达到了 16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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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美国大学设立技术转移机构的数量变化 ( 1970~ 2004)

来源: AUT M. AUT M L icen sing Survey, FY2004. Norw alk: AUT M, 2004: 12.

平均每个办公室的人数在 4~ 5人左右,少数高校

甚至多达 20人以上 [19]。

近年来大学技术转移机构不仅发放专利授

权,也投资于小型创业公司。较成熟的公司不情

愿采纳新技术, 因为新技术往往是高风险的, 并且

使现有技术过时,对公司财务产生很大影响。小

型创业公司往往依托大学的专利授权许可而生,

通过新技术的运营而占领市场, 力图实现高风险-

高收益的创新模式。1980~ 1993年间, 依托大学

技术转移而成立的创业公司超过了 1000 家, 而

1993~ 2004年间则超过了 3000家公司[ 20]。

专利法律体系的变迁对大学的专利活动产生

了积极的影响,进而促进了技术转移。专利的获

得不但表明大学日益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同时也

是一个测量技术转移和企业- 大学之间的联系与

合作的重要指标。在 1980年以前美国大学获得

专利不到全国总量的 1. 5%, 而在 1999年已经接

近了 5% [21]。虽然从总量上看依然不是很多, 但

是增长的速度却很可观。更为重要的是,多年来

大学获得专利的增长说明了大学在有力地支持和

促进着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进步。

图 2展示了美国大学 1974年以来获得专利

数量的变化。从专利数量来看, 1974年美国大学

获得 249个, 1989年首次突破了 1000个, 到 2003

年更是增长到 3200个以上[ 21]。从获得专利的大

学数量看, 20 世纪 80年代以前不到 80所, 2003

年已有 200所大学获得至少一个专利, 其中, 研究

型大学是获取专利的主力军。1974 年研发经费

前 100名大学获得了 177 个专利, 约占 71%, 而

到 2003年这一比例已经增长到 85%。1974年的

研发经费前 100 名大学只有 34 所获得专利, 到

2003年增长到 87所。即使在这些研究型大学群

体之间也存在着集中的态势, 以 1991年为例, 研

发经费前 20 名的大学获得了 70%左右的专利,

仅麻省理工学院就占了 8%。大学获得专利的学

科领域分布也呈现集中态势, 在 20世纪 80年代,

大学专利有 35%来自于医药学科, 25~ 30%来自

化学, 20~ 25%来自电子学 [22]。这与专利法修订

后的适用范围相一致, 反映了生物医药产业和电

子信息产业的兴起。

根据大学技术管理者协会的调查, 在 1991

年,共有 111所大学和医院获得了约为 2. 18亿美

元的专利授权许可收入, 2004年则有 196所大学

和医院获得了 13. 85 亿美元[ 23]。这些收入同大

学的科研经费相比仍是个很小的数字, 但是在使

用上不受任何限制, 给大学提供了方便灵活的资

金来源。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技术授权获得的收益

增长非常迅速,昭示着未来的发展潜力。

图 2  美国大学专利数量 1974~ 2003

 来源: Nat ional S cience Board. S cience & Engineering Ind-i

cators : 1996. Arl ington : Nat ional S cience Foundat ion, 1997:

Appendix T able 5~ 42. Nation al Science Board. S cien ce &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06. Arlington: Nat ional S cien ce

Foundat ion, 2007: App endix T able 5~ 67.

美国大学的专利活动已有将近百年的历史,

在多方面经历了显著的变化, 折射出国家创新系

统的演变。最初的专利活动是少数科学家的个人

行为,与当时的大学精神背道而驰,因此大学普遍

反感甚至排斥专利活动,导致了第三方代理模式

的出现。随着联邦政府资助大学研发活动的力度

不断增强,大学对待专利的态度发生改变,不但推

动联邦政府修正专利政策,大学的组织结构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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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也在产生相应的变化,出现了内部技术转移机

构。但是与有限的现金收益相比, 大学更为看重

的是通过技术转移实现的社会和经济综合效益。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日渐成为社会核心组织,有

义务服务于经济发展, 这才是大学获取专利并从

事技术转移活动所承载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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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storical Review on Patent Activitie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Zhao K e, Wei H ong

Patent act iv it 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for nearly a hundred years in American universit ies. The

po licies on and att itudes tow ards the patent and the modes of patent activ it ies have been signif icantly

changed. A 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merican universit ies have enforced the Amended Patent A ct

made by the federal g overnment , w hich has not only reflected the pro found and complex relat ionships

betw een government and universit ies, but it has laid a foundation for techno logy t ransfer of univ ers-i

t ies in order to contr ibute to the economy as w 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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